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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考績制度改革批評之說明—
回應基層公務人員的陳情 

（說明） 

99.4.19 

本文係回應基層公務人員對於考績制度改革之陳情，主

要陳情之問題共計十四點。由於陳情之公務人員同時將陳情

信寄送至各政府機關，並透過網路廣泛傳播，引致若干人對

於考績制度改革之誤解，考試院除回復陳情人外，為使各界

能了解考績制度改革之理念，爰將回復內容刊出，以供各界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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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考績制度改革批評之說明—
回應基層公務人員的陳情 

99.4.19 

一、考列丙等既已訂條件，若再設比率，將使條件形同具文？

並且因為國情不同，不可照搬其他國家的制度？ 

說明： 

（一）設定條件是明示哪些情形構成年終考績丙等，其中一

項條件為「工作績效……為機關全體受考人最末百分

之三(註：或其它百分比)」，因此工作績效最末百分之

三人員考列丙等，已嵌入考列丙等的條件中，二者並

無矛盾。在工作績效因素之外，若符合其它條件，如

「平時考核獎懲相互抵銷後或無獎懲抵銷而累計達

記小過一次以上未達二大過者。」、「違反行政中立或

其它公務人員有關法令禁止規定，情節重大，經查證

屬實者」，機關當然可以將其考列丙等，丙等人數之

比率不必自我設限於最低標準，重要的是覈實考核。 

（二）如果不明訂比例，在當前官場的鄉愿文化下，工作能

力或態度有待改進者，仍能考列乙等或甲等。一個一

百人的機關，表現第一名和第七十五名者得到同樣的

獎勵，第七十五名以下到最後一名也得到獎勵，難道

不算是公務人員在考績獎金、晉敘俸級及晉陞職等上

的「自肥」嗎？這樣的考績制度是名不符實，徒有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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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之名，而無考績之實。 

（三）考績等第不設比率，考績法的改革就是原地踏步，這

樣的改革無法得到人民的認同，這樣的制度就像現在

一樣流於鄉愿與形式。 

（四）我們鄰近的日本、新加坡公務人員考績的比例大約為

甲等 30%、乙等 65%及丙等 5%，為什麼我們剛好相

反呢？美國是沒有考績獎金的，你願意學哪一國的考

績制度呢？ 

二、考績丙等設比例，幾年下來，曾考過丙等的人愈來愈多，

被考丙等者會在機關中成為向下沈淪的黑暗力量，影響

機關的和諧？ 

說明： 

（一）考績法的改革，主要的目的是要讓機關建立績效文

化，產生向上提昇的動力。因此，丙等設比率是要讓

公務人員上緊發條，向績優者看齊。 

（二）要成功推動考績法的改革，機關要建立正向積極的工

作理念，塑造一種環境和文化，讓同仁願意努力追求

卓越，而且相信機關會公平、正確地考核，這也是機

關首長與各位主管的重要職責。塑造績效和競爭的工

作環境，讓大家自動自發地以追求績效為己任，如此

機關整體績效與執行力才會提升。若機關能建立起績

效的文化，則被考列為丙等者，就會自我警惕，同仁

也應採取協助的立場，幫助考列丙等的同仁改善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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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服務態度。若考列丙等同仁不思檢討與改進，選擇

向下沈淪，這樣的公務人員難道還能得到人民的認同

嗎？建立積極和績效導向的文化，可以避免黑暗力量

的滋生。只有好人出頭，才可以減少壞人或小人為惡

的機會。 

三、考績設有丙等比例，被考丙者內心受煎熬，若因遭三次

丙等而淘汰，實造成「人格扭曲」而猶如「制度殺人」？ 

說明： 

（一）考績法的修正，對於丙等並沒有立即淘汰的規定，而

設立了緩衝的機制，要在十年內達三次丙等才予以退

場。並且，第一次考列丙等給予輔導和訓練，第二次

考列丙等薪水降一級或調整職務，第三年考列丙等才

安排資遣或退休，而且還有所謂「力爭上游」條款，

即十年內一年考列優等或連續三年考列甲等，可抵銷

一次丙等。這樣的設計，與其說是淘汰，不如說是警

惕和提醒。一位公務人員在十年內三次考列丙等都不

在乎，證明他已經無心服務公職了。 

（二）如果考列丙等就是人格謀殺或扭曲，企業界每年不知

要多少人被人格謀殺，但你聽過這種說法嗎？從小到

大，在學校唸書功課得丙和考試不及格的人，是不是

已被人格謀殺殆盡了嗎？ 

（三）被考列丙等人員，重要的是要自我警惕、改善，如果

有三次被考丙等，表示在經由輔導、訓練、調職後，



 

 

針對考績制度改革批評之說明－回應基層公務人員的陳情‧101

仍無法改進工作能力與態度，這樣的公務人員可稱有

愧於政府、人民託付的職責。對他們予以提前退休或

資遣的處置，還能領有一筆退休金或資遣費，政府已

善盡合理對待之責。人民不能忍受二流的服務，政府

也不應該長期供養績效不佳的公務人員，因為這樣是

對不起納稅人、對不起全體國民。 

四、壞份子屬於少數，不能以設比例的方式來「誅殺族人」？ 

說明： 

（一）大多數公務人員都是兢兢業業，認真地在工作，對於

這些同仁，我們給予高度的肯定與感謝。但不可否認

的，機關內仍有少數的「壞份子」，有些人長期績效

不佳，或者因職位與專長不相合，卻沒有得到任何調

整職務或改善績效的機會，這一次考績法改革就是希

望給予這些同仁改善的機會，也因此才有輔導和調整

職務的機制。至於其他的壞份子，可能是違反紀律、

言行不檢，涉及違法事由等，以現行的考績法(包括平

時考核或專案考績)便可予以懲處。因此考績丙等的比

率，並不是專門用來對付壞份子或淘汰員工，主要目

的是希望正確評鑑出員工的績效表現，對於不適任者

給予改善的機會。 

（二）一個組織若能持續進步，才能永續發展，公務人員是

組成政府的重要元素，我們當然希望公務人員能夠持

續成長，因此對於少數績效不佳的同仁，務必要求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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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改善，若真的無法改善，也應該合理處置，這才是

公平合理的績效評鑑機制，才能對大多數認真工作同

仁的公平對待。只要文官能提升素質與能力，組織績

效自然可以提高，而政府整體的競爭力也就能上升。 

五、考丙等設比例，影響及公務人員的家人，不要因少數害

群之馬否定大多數人的貢獻？ 

說明：  

（一）如同前題的說明，對於大多數認真工作的公務人員，

我們給予高度的肯定與感謝。但如果放任少數公務人

員績效不佳及工作不相稱而不處理，則是失職。政府

做為雇主，不能容許這樣情形存在。況且，我們必須

了解到，人民才是真正的主人。試想，有那一位雇主

可以長期放任員工的績效不佳呢？相信即使是大多

數認真和沈默的公務人員，也不能長期容忍績效不佳

同仁影響了機關整體的表現。 

（二）政府肯定多數工作認真、優秀的公務人員，但政府也

不能因為少數工作能力與態度不佳者，就背負了行政

效率不彰的負面形象。少數公務人員的工作能力與服

務態度有待加強，這是考績改革希望改善的目標，然

後讓公務人員有所警惕並力求改善。 
六、淘汰公務人員用專案考績就可以了，不必設考績丙等的

比例？主管對於丙等比率採取「為比例而輪流」的操

作？丙等將成為選舉報復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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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 

（一）現行人事制度中本來就有淘汰制度，包括：公務人員

考績法規定「年終考績列丁等」以及「專案考績一次

記二大過」的人，都要被免職。公務人員任用法也規

定「現職工作不適任或現職已無工作及無其他適當工

作可以調任者」必，得經考核後予以資遣。但實際的

運作情形，被免職的人大概都是因為涉案，幾乎沒有

公務人員因為績效不佳而被淘汰，資遣的也大多是因

為健康上的因素，人數少之又少。這些規定在考績法

修正之後仍然存在，也因此顯示考績制度改革的真正

目的不在於淘汰公務人員，而是為了改善工作績效和

提升服務態度。 

（二）我們必須承認，現行考績制度失靈的原因之一，有一

部分在於執行面，首長或主管不願意當一個公正無私

的長官。但是不願意公平、正確地考核，只想不得罪

人，這樣的考績制度是毫無作用的
1
。考績制度的改

革，將給予主管更多的壓力與責任，要求他們正確地

考核部屬的績效，這是擔任主管的重要條件之一，我

們也將要求各訓練機關，開設相關的課程，訓練主管

正確考核部屬的能力。若無法正確考核員工的績效，

                                                 
1 99 年 2 月 7 日聯合報，有一位胡顏先生的讀者投書，指出「參與試辦的機關最

後都以不具法源做為推卸的藉口，而真正的實情是，國人鄉愿和稀泥的心態在

作祟，這也正是現行考績制度不能不改的重要因素，各機關主管沒有擔當，不

願意當壞人，於是好壞不分，是非不明的現象，在現今的考績中再明顯不

過。……公務人員考核新制，再難都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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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主管就不是適任的主管。 

（三）考績法改革不涉及意識形態，與選舉或政黨亦無關，

況且如果公務人員不涉入選舉紛爭，何來選舉報復？

為了怕報復，反而可促進行政中立文化的形成，對健

全我國的文官制度，將有重大貢獻。 
七、考績評定過程可能會有關說、考績委員會只是橡皮圖

章，保訓會的保障功能恐無法發揮？ 

說明： 

（一）所謂考績評定過程中的關說、考績委員會的功能不彰

等問題，並不是考績改革所帶來的負面效應，而是目

前就存在的現象，而且正是這一次考績制度改革希望

破除的惡習。考績法改革雖然設定丙等比率，但並不

表示考績委員會只能依最低比率通過。就像學校老師

對於學生排名一樣，成績最差的 3%，得給予丙等，

而在績效不佳的因素之外，若有其它原因，當然可以

也增加丙等人數。這種績效排序與事實認定，正是考

績委員會的重要職責，因此絕非橡皮圖章。 

（二）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對於公務人員的申訴或復

審案件，是由保訓會委員依法獨立行使職權，與考績

設定丙等比率之政策無關。 
八、小機關等基層第一線人員無須太優秀，所以也沒那麼多

可考丙者？考績丙等設比例，可能使不傑出但努力認真

者考列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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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 

（一）未來有關丙等比率計算基準，是以主管機關（中央政

府二級機關、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為計算單位，

並不是全國每一個機關都是計算單位，戶政、地政、

衛生所、消防人員等，是由直屬於主管機關的縣市政

府統籌計算。例如：主管機關可依年度目標，設定所

屬機關的分目標，再評定其績效表現，然後要求各所

屬機關的甲等或丙等比率。因此只要所屬機關績效卓

著，未必一定會有丙等人員；反之，如果所屬機關績

效太差，丙等的比率也不一定只有最低標準。 

（二）政府不能保證公務人員每一個都傑出，對於認真工作

卻不傑出者，應給予輔導訓練，使其發揮所長。但不

願意認真工作，也無任何表現者，則應給予警惕及使

其改進向上。 
九、有了丙等比例限制，考丙者無機關願進用，或是進用來

被考丙？ 

說明： 

（一）曾經績效不佳或者其它原因被考列丙等者，是否無機

關願意進用，或者某些機關因無丙等人員，「見獵心

喜」收容此等人員一節，係屬個人的推論，並無任何

根據。如果多年前曾有過丙等，其後數年均是乙或甲

等，亦可解釋為該員工有努力向上的意願與能力，反

而是更值得期待的工作能力，機關應給予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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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列丙等的條件，除績效因素外，尚有其它原因，機

關是否進用一個人，宜綜合考量其能力、潛力、其專

長與職務是否相稱等因素。 

（三）所謂「未達丙等條件而被考列丙等的人員」一節，考

績制度不允許發生這樣的情形，只要機關願意綜覈名

實，扛起正確考核的責任，當不致於發生此種情形。 
十、各機關素質不同，一律適用丙等比例，將產生不公平？ 

說明： 

（一）規劃中的設計，將以主管機關（中央部會以上機關、

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為計算基準，配合團體績效

評比，由主管機關彈性調整所屬機關及本機關的等次

比率，對於績效好的機關，丙等比例較低，績效不好

的機關，丙等比例較高，不是每個機關都是一樣的比

例。 

（二）所謂機關素質不同，一律適用丙等比率，會產生不公

平的問題。其實考績法規定的丙等比率並不算高。以

民營企業而論，台積電每年考列最差的比例有 5%，

宏碁 5%，裕隆公司有 2%，統一企業 5%，台塑每年

則有 1-2%的淘汰比例。外商公司的比例更高，花旗銀

行 5%，惠普(HP)10%，英特爾(Intel)10%。試問，這

些公司員工的素質不如公務人員嗎？考核本來就是

一種比較的概念，而且是自己機關內的比較，將機關

績效最末的人員考列丙等，就像學校裡有成績最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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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一樣。再者，組織任務已決定了成員的工作內

容，既在甲機關工作，即必須接受甲機關的工作要求

可能比乙機關更高的現實，若不能適任，仍有「調整

職務、訓練、輔導」等改善的機會，或者可商調至其

它機關。對於績效不佳的員工，我們的基本態度是使

其改進向上，而不是直接予以淘汰。 

（三）以學校的成績評定為例，即使在台灣大學或清華大學

這樣的知名高等學府，每年也有學生因為「二一」(指

該學期修習課程總學分二分以一以上不及格者)被退

學，難道我們該說這些台大的學生即使被「二一」，

也還是比私立大學的學生優秀，因此他們被退學是不

公平嗎？我們不能否認台灣大學或清華大學的學生

都很優秀，但只要被「二一」，就表示其成績無法達

到要求。公務人員的績效也是一樣。我們必須體認，

實務上我們不可能將全國公務人員的考績都做排

序，但至少我們可以就機關內的人員進行排序，作為

客觀的參考，以此評比出績效確實不佳者，建立起公

務機關重視績效的文化。 
十一、丙等固定比例，幾年後都剩下菁英，再按比例考丙將

不公平？ 

說明： 

（一）丙等條件之一，是機關全體受考人績效最末人員，這

是一種相對比較的概念，只要有第一名，就有最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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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即便是菁英如雲的台灣大學，也會有排名。因此

將績效最末人員考列為丙等，並無不公平的現象。 

（二）考列丙等的用意在於提醒當事人要向上提升，如果十

年內有三次考列丙等，證明此人已無意願擔任公職。 

（三）流水不腐，滾石不生苔，考試用人的機制在為政府找

出更適任的公務人員，並在訓練和考績中，協助公務

人員向上提升。有進就有退，有好就有壞，有獎就有

懲，這才是公務人員品質的保證。 

（四）我們認為絕大多數公務人員都是稱職的，如果我們的

公務人員都是菁英，那是國家之福，人民之幸。 
十二、身心障礙和原住民在考績上要給予保障嗎？ 

說明：考績法改革的重點在於改善工作績效和服務態度，與

身心障礙者或原住民族的議題無涉，並無所謂保障與

否的問題。 

十三、桃園有 185 所國小，配置的護士和幹事若考評丙等，

其為了符合考績丙等的比例，該如何評出？ 

說明：桃園縣 185 所國小的護士或幹事，如何考列丙等人員，

應由主管機關桃園縣政府(教育局)依權責來決定。至

於考評的方法，學理上可參考的資料有很多，例如平

衡計分卡、目標管理等，主管機關可依實際需要自行

決定。 

十四、考績過程增加面談機制，影響主管處理業務？ 

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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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談的機制，是為了協助員工了解其優缺點，並加以

改善。面談的基本立場是溝通問題、解決問題、創造

雙贏，而不是為了處罰員工。如果主管視面談為畏

途，認為是浪費時間或破壞關係，如何取得同仁的信

賴？因此主管人員對面談的準備、面談的態度與技

巧，都會影響面談的結果。 

（二）若部屬人數過多，主管無法一一面談者，可授權次級

主管進行面談。面談的作法也可彈性運用，主管將面

談的重點放在少數績效優異及績效不佳的員工，至於

表現稱職的多數員工，可由副主管或次級主管協助面

談。再者，完善的人力資源管理，對於業務推動可發

揮助力，而不是阻力，這也是人事主管應該要擔負的

職責。對於面談的技巧，我們也將要求訓練機關開辦

相關課程，協助主管改善面談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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